
  

 

—１—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文件

文件  

 

 

 

 

 

 

 

 

丰政发„2016‟1号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丰台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 

性住房项目贷款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 

2016年 1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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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我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

房建设工作，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

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工作的实

施意见》（京政发„2014‟18 号）、《北京市财政局转发财政部关

于做好城市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京财经二„2015‟1926

号）、《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贷款资金管理办法》，结合丰台

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向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金

融机构申请贷款进行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房项目的

建设。 

第三条 贷款支持项目范围包括纳入北京市计划的棚户区改

造和环境整治、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 

第四条 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房建设采用丰台

区政府向项目承接主体购买服务的方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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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设立丰台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领导小组(以下

简称“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统筹协调全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

治及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 研究决策相关工作规划、政策措施及

重大事项;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丰台区棚户

区改造和环境整治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负责贯彻落实

区委、区政府和领导小组关于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

房项目建设工作部署，组织制定工作计划，协调解决改造建设工

作中的问题。领导小组和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住建委。同时，成

立由区金融办、区财政局、区住建委、区农委、区审计局组成的

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资金监督工作小组

（以下简称“资金监督小组”）。 

第六条 与贷款银行建立高层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度至少召

开一次高层联席会议。由资金监督小组、贷款银行共同组成联合

协调办公室，具体负责落实合作事项，原则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

协调会。建立相关工作文件、合作信息的固定交流渠道，定期、

不定期沟通贷款使用、资金管理、风险化解、本息回收等事项。 

第七条 由区政府确定的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

房项目实施主体作为承接主体申请银行贷款进行项目建设。实施

主体（承接主体）确定原则按照区政府相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相关部门职责为: 

(一)区住建委作为丰台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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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项目政府购买主体，代表区政府与贷款项目承接主体签署项

目建设合同，履行购买主体的权利义务；负责将棚户区改造和环

境整治项目、保障性住房项目分别纳入北京市棚户区改造和环境

整治及保障性住房项目计划任务，并根据项目建设计划分年纳入

年度计划；负责对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房项目承接

主体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项目按期建成。 

（二）区金融办负责收集、汇总项目资料，协调贷款银行、

贷款对象及贷款条件等事项，做好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

性住房项目涉及融资方面的统筹协调工作。 

（三）区财政局负责提供历年政府预决算数据信息，将项目

资金逐年纳入预算管理，履行预算管理程序，并按照项目建设合

同约定及时拨付资金；负责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的评估工作；负责

项目资金监督管理，确保资金合规使用和专款专用；配合做好棚

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房建设政府购买所需其他相关工

作。 

（四）区审计局负责指导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

房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审计工作。 

（五）区农委负责协调集体土地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贷款融资相关事宜。 

第九条 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房项目承接主体

主要职责: 

（一）承接主体负责向贷款银行申请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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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障性住房项目贷款，积极做好贷款所需资料收集、手续办理

等相关工作，并将项目建设合同项下所有权益质押给贷款银行。 

（二）自行负责筹集项目所需配套资本金。 

（三）按项目工程进度上报用款申请，确保贷款资金专款专

用，并按时归还贷款本息。 

 (四)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定期提供贷款资金使用情况、工

程建设情况及财务报表，并配合区相关部门做好贷款的监督、检

查工作。 

 

第三章  项目贷款工作流程 

第十条 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房项目贷款工作

流程： 

（一）区财政局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评估。 

（二）确定采用政府组织购买服务方式实施的项目，由区政

府按规定确定承接主体。 

（三）区住建委作为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签订项目建设合

同。 

（四）承接主体按照相关要求，准备所需项目投资任务书、

土地预审复函、区环保局复函、区规划分局复函、纳入北京市棚

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房建设计划等手续以及其他所需相关

材料。 

（五）由区财政局出具书面文件同意将所需资金逐年纳入财



 

—６— 

政预算，并制定支付计划。区财政局按计划将区住建委与采购承

接主体签订的项目建设合同资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并经区人大

审议。 

（六）承接主体按照项目建设合同相关内容向贷款银行申请

贷款，贷款银行进行贷款条件审查。 

（七）贷款银行根据项目建设期确定贷款期限及年度贷款金

额，并与承接主体签订贷款合同。 

（八）贷款银行向承接主体按规定发放项目贷款，承接主体

按照项目建设合同内容履行相应义务。 

（九）承接主体在收到政府项目资金后按贷款合同约定偿还

贷款银行借款。 

 

第四章  贷款的使用 

第十一条 账户开立及管理 

承接主体按照贷款银行的要求，在贷款银行开立相关账户，

分别用于项目资金的归集、使用和还本付息。 

第十二条 贷款发放 

(一)项目承接主体提前 40 个工作日向资金监督小组提交季

度资金使用计划。 

(二)资金监督小组对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进行审议后，提前

30个工作日报送贷款银行。 

(三)贷款银行优先安排贷款额度，并将贷款发放至承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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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账户。 

第十三条 资金支付 

(一)项目承接主体根据项目建设进度申请资金支付，并报资

金监督小组审核。资金监督小组负责专项贷款资金支付使用的审

核及监管。具体执行时区财政局可代表资金监督小组委托贷款银

行进行贷款资金支付使用的审核和监管工作，对贷款资金使用申

请材料、资金支付依据、相关合同或协议、资金用途等进行审核。 

(二)项目承接主体应接受贷款银行对贷款资金受托支付的

封闭管理。 

 

第五章  贷款偿还 

第十四条 还本付息 

项目承接主体应在还本付息日前 5个工作日将资金划至其在

贷款银行开立的相关账户。 

第十五条 资金监督小组应督促项目承接主体按时偿还贷款

本息。 

 

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六条 资金监督小组负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资金使用的

监督管理。资金监督小组要加强对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

性住房建设贷款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建立健全项目跟踪问责

和风险防范机制，并对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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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其中区财政局负责组织贷款本

息还款与监督管理，确保贷款资金的合规使用和专款专用。 

第十七条 区金融办协调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

房项目承接主体，定期向贷款银行报送项目建设进度及贷款资金

的使用情况;做好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及保障性住房项目贷款

资金的台账管理，与贷款银行定期对账。 

第十八条 资金监督小组各成员单位、贷款银行分别按各自

职责收集和保存相关资料并建立工作档案。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 30日后施行。 

 

 

 

 

 

 

 

抄送：区委各部、委、室，区人大办、政协办，区法院、检察院，区 

群团组织。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1 月 7日印发 


